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照经审计的公司2020年主要经营目标和财

务指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管工作范围及主要职责情况，

从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勤勉尽责、工作实绩、廉洁从业等方面多维度进行绩效

考评。考评在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的确定、经济责任考核、管理责任考核及年薪

总额的确定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的绩效评价标准和程序进行。考核的

过程和薪酬的确定体现了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同时相关人员在董事会

审议上述议案时也申请了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对《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与高管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公司为二级子公司上饶市天恒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1、公司本次担保的对象为二级子公司上饶市天恒汽车有限公司，上饶市天

恒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本次担保的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内； 

2、本次担保是公司为保证上饶市天恒汽车有限公司资金筹措和业务发展需

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对外担保的

程序符合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 

我们对公司《关于公司为二级子公司上饶市天恒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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